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莊人祥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  律師

            謝怡宣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  律師

            李郁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

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

度訴字第115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代表人由周志浩變更為莊人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人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

-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

居家檢疫通知書」，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

日24時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

檢疫（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上開防

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接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

康管理後，於110年9月30日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確認原處

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

15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

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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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於該

日至同年9月5日在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之居家檢疫，期滿解

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至同年9月12日，故於

被上訴人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

回復原狀之可能，被上訴人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之實益及

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之法定要件可言，得依行政訴訟法

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自始之處分違法確認訴訟」。

　㈡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

款、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以105年8月10

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

條至第60條所定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

人辦理，上訴人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

分，屬上開公告授權範圍，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之違法。

　㈢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

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

得自由指定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不限民法上之住

所，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

等。衡諸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之概括規定，足以含

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之檢疫類型。惟實施傳染病防治

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方式、措施等，應依同法第59條第3

項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衛

生福利部於109年4月13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

（下稱293號公告），另於110年7月22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10

02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

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之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

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

為細節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法規命

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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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

認無規制效力。

　㈣上訴人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形成之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

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地點及期

間內禁止外出。依037號公告規定，居家檢疫地點包括住家

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

範圍（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

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處所進行檢疫及其期間，037

號公告則無規範，上訴人實係依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

的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

險國家入境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

14天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防疫旅館或

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居家檢疫。惟在何

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

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

定措施之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以法規命令為具

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具法規命令性質之037號

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指揮中心亦無取代為傳染病防治法

第2條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

定發布法規命令之權限，其竟以一紙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

由之檢疫措施重要內容，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

處分即非適法。

  ㈤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之強制隔離

措施，係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

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必

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應由主管機

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

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上訴人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

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

暫時性指引，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

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上訴人據此對自感染區

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

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又指揮中心或

衛生福利部於037號公告作成時，仍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之

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之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

檢疫之日數，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

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原處分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

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應已

違反比例原則。上訴人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

定，主張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當日之零碎時間如

逐一計算，顯不經濟，不應計入檢疫日數，惟入境民眾於入

境當日，其人身自由即因檢疫處分受拘束，且參酌行政程序

法第48條第5項之立法說明，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之

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之起始日。上訴人上開解釋方式，

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等語，因而

確認原處分為違法。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茲論述如

下：　　

  ㈠首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

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

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確認訴訟，於原告得

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

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

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所規定。違法

行政處分之救濟本應提起撤銷訴訟者，若因行政處分在提起

行政訴訟前已經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此時提起撤銷訴

訟並無實益，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乃賦予人民就此情形得

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使人民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時，享有完全之權利保護，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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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提起撤銷訴訟前行政處分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情形有二種，其一為因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

由而遲誤救濟期間後，行政處分始因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

者，基於確認訴訟之補充性，即無容許人民於行政處分發生

形式存續力後，另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之餘地，

此即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確認訴訟補充性立法意旨所

在。惟另一情形，即行政處分在法定救濟期間內已執行而無

回復原狀可能，致受處分人未能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起訴願

或撤銷訴訟，即無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遲誤救濟期間可言，

如受處分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應認仍得逕向

行政法院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不受法定救濟期間規

定之限制。查原處分係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

月5日24時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

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

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於被上訴人收受送達後，

於自翌日起算30日之訴願不變期間屆滿前，即已執行且無回

復原狀可能，原判決因認被上訴人無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及撤

銷訴訟的實益及必要，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

定，提起處分違法確認訴訟，依上說明，並無違誤。上訴意

旨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自承係因使用電子檔隔

離處分書，一時不察有救濟教示，致未及提起訴願，顯有可

歸責事由；原判決認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無違補充

性原則，有適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乃忽

略本件原處分於具有形式存續力前即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

能之情形，尚非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適用範圍，並無可採。

　㈡次按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衛生福利部；……。」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

「（第1項）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

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

……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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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第2項）中

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

公告之；有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第58條第1項第4

款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

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

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

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第59條第3

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

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衛

生福利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以105年8月10

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

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

訴人辦理，另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

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5類法

定傳染病。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目的，係

透過限制自感染區入境、曾經或疑似接觸傳染病病人、已罹

患傳染病或疑似染病之人，僅得於一定空間內活動，以防止

傳染病之蔓延，維護國人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惟對於入境

者採行居家檢疫措施，使人民身體於一定期間內受拘束在特

定空間內，不得依自己意願離去，乃對人身自由加諸限制，

自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該款所稱「居家檢疫」，依一般社

會通念，係指於受檢疫者之住家進行檢疫，然自感染區入境

之人在國內未必有固定住居所，或雖有固定住居所，然因獨

居，如全然與外界隔絕，將無法自理生活，縱非獨居，亦可

能有因家中有高齡者或嬰幼兒等抵抗力較弱之人，同住將增

加其等感染風險，顯非適合等情形，是基於該規定所欲實現

之立法目的，對於「居家檢疫」一詞，固得採取目的性擴張

解釋，及於可供受檢疫者在檢疫期間居住使用之特定空間，

以符合法條規範意旨。然而，主管機關究於何時得採取命受

檢疫者於住家以外處所（如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措施

及居家檢疫期間之長短等事項，應由傳染病防治法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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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酌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等

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

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如尚存在其

他得以有效達成防疫目的之方法時，主管機關應衡量各種方

法對於人民權益侵害之程度後，選擇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為

之，始無違反必要性原則。

　㈢經查，世界衛生組織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

人隔離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

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

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建議

與COVID-19患者接觸之人，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衛

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先於109年4月1

3日以293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

項」（下稱居家檢疫注意事項），依該注意事項規定，自國

外返臺之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指揮中心嗣於110年6月25

日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指巴西、印

度、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7國，下合稱重

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

（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

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

之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亦於110年7月22日以037號公告修

正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增列包括「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

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

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

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在內之檢

疫措施。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

訴人於同日作成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

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

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

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

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依傳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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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

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

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

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

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

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

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

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

事項』……。」等事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位

於新北市深坑區之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等

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

表明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自國外入境，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58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施行同條第1項第4款之居家檢疫措

施，所採取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方式，依上說明，係

為實現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立法意旨，而就

「居家檢疫」為目的性擴張解釋，並未逸脫該條款之法規範

意旨，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次查，指揮中心發布

0625新聞稿及衛生福利部以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

係審酌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之Delta變異株出現，具有高

傳染力，依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月22日發布COVID-19每週

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

OVID-19）顯示，全球已逾85國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疫苗

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18

日、25日發布病例數回升之資訊，惟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

有14.87％，涵蓋率尚低。另於110年6月6日曾發生自秘魯返

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之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

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

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之事件，經評估Delta變異

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院之風險，對醫療

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檢疫之措施已有不

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之可能性，有提升管制強度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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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決定，另為原判決所是認。是上訴人以原處分要求自外

國入境之被上訴人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使其於可能具

感染風險之危險期與外界隔離，有助於達成傳染病防治法杜

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之立法目

的，固屬控制疫情之有效手段。然觀諸0625新聞稿及037號

公告，將原本對於自國外入境人員所採取得在住家實施居家

檢疫之措施，改變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

疫，所考量之上述因素，僅能說明Delta變異株因在以色

列、英國、祕魯等0625新聞稿所列重點高風險國家廣泛流

行，以致自該等國家入境之人員可能具有高度傳染風險，因

而堪認要求其等入境後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公

費）實施14天之集中檢疫，有其正當性，無從據以論斷自非

屬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罹患COVID-19之風險亦大幅提

升，僅採取原本在自宅進行居家檢疫之較小侵害方式，已不

足以有效達成避免傳染病蔓延之目的，而有一律命其等自付

費用入住防疫旅館實施檢疫之必要性。則上訴人對於並非自

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人，未先行審究其等之住家是否有獨

立房間及衛浴設備，可達成與入住防疫旅館相同之隔離效

果，並得使其等在熟悉環境進行檢疫且無須額外支付住宿費

用，為對自非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侵害較小之方式，卻逕

循0625新聞稿採取之管制模式，以原處分令被上訴人自費入

住防疫旅館實施居家檢疫，所為防疫措施之選擇，顯非就所

存在多數防疫方法之有效性與侵害程度進行比較衡量後，採

取對被上訴人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與必要性原則有違，被

上訴人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

有理由。原判決以關於居家檢疫之方式，涉及人身自由受剝

奪之程度，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應由中央主

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指揮中心以發布0625

新聞稿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之程序，上

訴人依該新聞稿作成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又上訴人

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將被上訴人入境當日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受居家檢疫處分拘束之始日扣除，致原處分剝奪被上訴人之

人身自由實質上已逾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之隔離期間14日，另

違反比例原則等語，一則忽略原處分係依據法律位階之傳染

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而作成，至於上訴人以原處分所

採取居家檢疫措施是否符合該條文所定要件，乃其於具體個

案涵攝適用該法律規定正確與否之問題，無涉法律保留原則

之違反；再則未慮及原處分關於居家檢疫期間之記載方式，

係將起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均予特定，並非載為一定日數之期

間，並不生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或第5項有關期間之計算

應否扣除始日之問題，故對於法律保留原則與行政程序法第

48條之解釋適用，均有未洽。且原判決未就原處分是否合於

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1款至第3款之規定，逐一審查，僅因原

處分令被上訴人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期間，合計超過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感染者接觸之人應予隔離之最低日數14

日，即認定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理由亦欠完備，上訴意旨

執以指摘原判決所持上述理由不當，固非無據。惟原判決認

為原處分因違反比例原則而應確認為違法之結論，依上說

明，尚無不合，故仍應予維持。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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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莊人祥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  律師
            謝怡宣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  律師
            李郁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代表人由周志浩變更為莊人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人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上開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接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後，於110年9月30日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於該日至同年9月5日在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之居家檢疫，期滿解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至同年9月12日，故於被上訴人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之可能，被上訴人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之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之法定要件可言，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自始之處分違法確認訴訟」。
　㈡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所定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人辦理，上訴人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屬上開公告授權範圍，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之違法。
　㈢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得自由指定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不限民法上之住所，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衡諸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之概括規定，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之檢疫類型。惟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方式、措施等，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衛生福利部於109年4月13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下稱293號公告），另於110年7月22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之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法規命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規制效力。
　㈣上訴人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形成之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依037號公告規定，居家檢疫地點包括住家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處所進行檢疫及其期間，037號公告則無規範，上訴人實係依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的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居家檢疫。惟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之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具法規命令性質之037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指揮中心亦無取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發布法規命令之權限，其竟以一紙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由之檢疫措施重要內容，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
  ㈤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之強制隔離措施，係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應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上訴人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暫時性指引，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上訴人據此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又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於037號公告作成時，仍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之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之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之日數，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原處分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應已違反比例原則。上訴人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主張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當日之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濟，不應計入檢疫日數，惟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其人身自由即因檢疫處分受拘束，且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之立法說明，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之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之起始日。上訴人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等語，因而確認原處分為違法。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茲論述如下：　　
  ㈠首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所規定。違法行政處分之救濟本應提起撤銷訴訟者，若因行政處分在提起行政訴訟前已經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此時提起撤銷訴訟並無實益，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乃賦予人民就此情形得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使人民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享有完全之權利保護，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提起撤銷訴訟前行政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情形有二種，其一為因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而遲誤救濟期間後，行政處分始因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基於確認訴訟之補充性，即無容許人民於行政處分發生形式存續力後，另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之餘地，此即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確認訴訟補充性立法意旨所在。惟另一情形，即行政處分在法定救濟期間內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致受處分人未能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起訴願或撤銷訴訟，即無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遲誤救濟期間可言，如受處分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應認仍得逕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不受法定救濟期間規定之限制。查原處分係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於被上訴人收受送達後，於自翌日起算30日之訴願不變期間屆滿前，即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可能，原判決因認被上訴人無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的實益及必要，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提起處分違法確認訴訟，依上說明，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自承係因使用電子檔隔離處分書，一時不察有救濟教示，致未及提起訴願，顯有可歸責事由；原判決認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無違補充性原則，有適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乃忽略本件原處分於具有形式存續力前即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情形，尚非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適用範圍，並無可採。
　㈡次按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人辦理，另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5類法定傳染病。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目的，係透過限制自感染區入境、曾經或疑似接觸傳染病病人、已罹患傳染病或疑似染病之人，僅得於一定空間內活動，以防止傳染病之蔓延，維護國人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惟對於入境者採行居家檢疫措施，使人民身體於一定期間內受拘束在特定空間內，不得依自己意願離去，乃對人身自由加諸限制，自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該款所稱「居家檢疫」，依一般社會通念，係指於受檢疫者之住家進行檢疫，然自感染區入境之人在國內未必有固定住居所，或雖有固定住居所，然因獨居，如全然與外界隔絕，將無法自理生活，縱非獨居，亦可能有因家中有高齡者或嬰幼兒等抵抗力較弱之人，同住將增加其等感染風險，顯非適合等情形，是基於該規定所欲實現之立法目的，對於「居家檢疫」一詞，固得採取目的性擴張解釋，及於可供受檢疫者在檢疫期間居住使用之特定空間，以符合法條規範意旨。然而，主管機關究於何時得採取命受檢疫者於住家以外處所（如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措施及居家檢疫期間之長短等事項，應由傳染病防治法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等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如尚存在其他得以有效達成防疫目的之方法時，主管機關應衡量各種方法對於人民權益侵害之程度後，選擇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為之，始無違反必要性原則。
　㈢經查，世界衛生組織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之人，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先於109年4月13日以293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稱居家檢疫注意事項），依該注意事項規定，自國外返臺之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指揮中心嗣於110年6月25日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指巴西、印度、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7國，下合稱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之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亦於110年7月22日以037號公告修正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增列包括「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在內之檢疫措施。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人於同日作成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等事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位於新北市深坑區之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表明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自國外入境，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施行同條第1項第4款之居家檢疫措施，所採取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方式，依上說明，係為實現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立法意旨，而就「居家檢疫」為目的性擴張解釋，並未逸脫該條款之法規範意旨，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次查，指揮中心發布0625新聞稿及衛生福利部以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係審酌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之Delta變異株出現，具有高傳染力，依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月22日發布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顯示，全球已逾85國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疫苗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18日、25日發布病例數回升之資訊，惟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涵蓋率尚低。另於110年6月6日曾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之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之事件，經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院之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檢疫之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之可能性，有提升管制強度之必要，所為決定，另為原判決所是認。是上訴人以原處分要求自外國入境之被上訴人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使其於可能具感染風險之危險期與外界隔離，有助於達成傳染病防治法杜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之立法目的，固屬控制疫情之有效手段。然觀諸0625新聞稿及037號公告，將原本對於自國外入境人員所採取得在住家實施居家檢疫之措施，改變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所考量之上述因素，僅能說明Delta變異株因在以色列、英國、祕魯等0625新聞稿所列重點高風險國家廣泛流行，以致自該等國家入境之人員可能具有高度傳染風險，因而堪認要求其等入境後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之集中檢疫，有其正當性，無從據以論斷自非屬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罹患COVID-19之風險亦大幅提升，僅採取原本在自宅進行居家檢疫之較小侵害方式，已不足以有效達成避免傳染病蔓延之目的，而有一律命其等自付費用入住防疫旅館實施檢疫之必要性。則上訴人對於並非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人，未先行審究其等之住家是否有獨立房間及衛浴設備，可達成與入住防疫旅館相同之隔離效果，並得使其等在熟悉環境進行檢疫且無須額外支付住宿費用，為對自非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侵害較小之方式，卻逕循0625新聞稿採取之管制模式，以原處分令被上訴人自費入住防疫旅館實施居家檢疫，所為防疫措施之選擇，顯非就所存在多數防疫方法之有效性與侵害程度進行比較衡量後，採取對被上訴人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與必要性原則有違，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原判決以關於居家檢疫之方式，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之程度，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指揮中心以發布0625新聞稿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之程序，上訴人依該新聞稿作成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又上訴人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將被上訴人入境當日即受居家檢疫處分拘束之始日扣除，致原處分剝奪被上訴人之人身自由實質上已逾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之隔離期間14日，另違反比例原則等語，一則忽略原處分係依據法律位階之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而作成，至於上訴人以原處分所採取居家檢疫措施是否符合該條文所定要件，乃其於具體個案涵攝適用該法律規定正確與否之問題，無涉法律保留原則之違反；再則未慮及原處分關於居家檢疫期間之記載方式，係將起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均予特定，並非載為一定日數之期間，並不生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或第5項有關期間之計算應否扣除始日之問題，故對於法律保留原則與行政程序法第48條之解釋適用，均有未洽。且原判決未就原處分是否合於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1款至第3款之規定，逐一審查，僅因原處分令被上訴人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期間，合計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感染者接觸之人應予隔離之最低日數14日，即認定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理由亦欠完備，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所持上述理由不當，固非無據。惟原判決認為原處分因違反比例原則而應確認為違法之結論，依上說明，尚無不合，故仍應予維持。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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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莊人祥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  律師
            謝怡宣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  律師
            李郁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
，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
訴字第115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代表人由周志浩變更為莊人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
    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人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
    -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
    居家檢疫通知書」，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
    日24時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
    （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上開防疫旅
    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接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
    理後，於110年9月30日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確認原處分違
    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53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
    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於該
    日至同年9月5日在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之居家檢疫，期滿解
    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至同年9月12日，故於
    被上訴人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
    回復原狀之可能，被上訴人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之實益及
    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之法定要件可言，得依行政訴訟法
    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自始之處分違法確認訴訟」。
　㈡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
    款、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以105年8月10
    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
    條至第60條所定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
    人辦理，上訴人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
    分，屬上開公告授權範圍，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之違法。
　㈢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
    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
    得自由指定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不限民法上之住
    所，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
    。衡諸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之概括規定，足以含括
    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之檢疫類型。惟實施傳染病防治法
    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方式、措施等，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
    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衛生
    福利部於109年4月13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
    下稱293號公告），另於110年7月22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1002
    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
    2項及第59條第3項之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
    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
    細節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法規命令，
    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
    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
    規制效力。
　㈣上訴人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形成之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
    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地點及期
    間內禁止外出。依037號公告規定，居家檢疫地點包括住家
    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
    範圍（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
    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處所進行檢疫及其期間，037
    號公告則無規範，上訴人實係依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
    的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
    險國家入境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
    14天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防疫旅館或
    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居家檢疫。惟在何
    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
    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
    定措施之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以法規命令為具
    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具法規命令性質之037號
    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指揮中心亦無取代為傳染病防治法
    第2條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
    定發布法規命令之權限，其竟以一紙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
    由之檢疫措施重要內容，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
    處分即非適法。
  ㈤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之強制隔離措
    施，係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
    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必要手
    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應由主管機關基
    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
    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上訴人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
    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暫時性
    指引，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
    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
    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上訴人據此對自感染區入境、
    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
    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又指揮中心或衛生福
    利部於037號公告作成時，仍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之標準，
    並未因Delta變異株之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之
    日數，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
    自由的期間上限。原處分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
    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應已違反比
    例原則。上訴人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主張
    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當日之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
    ，顯不經濟，不應計入檢疫日數，惟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
    其人身自由即因檢疫處分受拘束，且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
    第5項之立法說明，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之角度，從
    寬認列不利處分之起始日。上訴人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
    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等語，因而確認原處
    分為違法。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茲論述如
    下：　　
  ㈠首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
    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
    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確認訴訟，於原告得
    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
    ，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
    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所規定。違法行政處
    分之救濟本應提起撤銷訴訟者，若因行政處分在提起行政訴
    訟前已經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此時提起撤銷訴訟並無
    實益，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乃賦予人民就此情形得提起確
    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使人民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時，享有完全之權利保護，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意旨。提起撤銷訴訟前行政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
    可能之情形有二種，其一為因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而遲
    誤救濟期間後，行政處分始因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基
    於確認訴訟之補充性，即無容許人民於行政處分發生形式存
    續力後，另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之餘地，此即為
    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確認訴訟補充性立法意旨所在。惟另
    一情形，即行政處分在法定救濟期間內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
    可能，致受處分人未能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起訴願或撤銷訴
    訟，即無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遲誤救濟期間可言，如受處分
    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應認仍得逕向行政法院
    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不受法定救濟期間規定之限制
    。查原處分係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
    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
    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
    據相符。是以，原處分於被上訴人收受送達後，於自翌日起
    算30日之訴願不變期間屆滿前，即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可能
    ，原判決因認被上訴人無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的實
    益及必要，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提起處分
    違法確認訴訟，依上說明，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被上
    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自承係因使用電子檔隔離處分書，一
    時不察有救濟教示，致未及提起訴願，顯有可歸責事由；原
    判決認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無違補充性原則，有適
    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乃忽略本件原處分
    於具有形式存續力前即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情形，尚
    非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適用範圍，並無可採。
　㈡次按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
    生福利部；……。」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第1
    項）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
    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
    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
    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
    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
    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
    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
    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
    ，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
    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
    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第59條第3項規定：「……
    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施
    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
    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
    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人辦理，另以10
    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5類法定傳染病。傳染病防
    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目的，係透過限制自感染區入
    境、曾經或疑似接觸傳染病病人、已罹患傳染病或疑似染病
    之人，僅得於一定空間內活動，以防止傳染病之蔓延，維護
    國人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惟對於入境者採行居家檢疫措施
    ，使人民身體於一定期間內受拘束在特定空間內，不得依自
    己意願離去，乃對人身自由加諸限制，自應符合法律保留原
    則。該款所稱「居家檢疫」，依一般社會通念，係指於受檢
    疫者之住家進行檢疫，然自感染區入境之人在國內未必有固
    定住居所，或雖有固定住居所，然因獨居，如全然與外界隔
    絕，將無法自理生活，縱非獨居，亦可能有因家中有高齡者
    或嬰幼兒等抵抗力較弱之人，同住將增加其等感染風險，顯
    非適合等情形，是基於該規定所欲實現之立法目的，對於「
    居家檢疫」一詞，固得採取目的性擴張解釋，及於可供受檢
    疫者在檢疫期間居住使用之特定空間，以符合法條規範意旨
    。然而，主管機關究於何時得採取命受檢疫者於住家以外處
    所（如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措施及居家檢疫期間之長
    短等事項，應由傳染病防治法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之病源、
    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等各種情況，並參酌世
    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
    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如尚存在其他得以有效達成防疫
    目的之方法時，主管機關應衡量各種方法對於人民權益侵害
    之程度後，選擇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為之，始無違反必要性
    原則。
　㈢經查，世界衛生組織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
    人隔離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
    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
    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建議
    與COVID-19患者接觸之人，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衛
    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先於109年4月1
    3日以293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
    項」（下稱居家檢疫注意事項），依該注意事項規定，自國
    外返臺之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指揮中心嗣於110年6月25
    日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指巴西、印度
    、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7國，下合稱重點
    高風險國家）入境之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
    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
    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之
    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亦於110年7月22日以037號公告修正
    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增列包括「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
    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安
    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防
    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在內之檢疫
    措施。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
    人於同日作成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
    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
    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
    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
    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
    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
    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
    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
    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
    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
    旅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
    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等事項，被上
    訴人乃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位於新北市深坑區之防疫旅館，
    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
    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表明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自國外
    入境，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施行同
    條第1項第4款之居家檢疫措施，所採取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
    檢疫之方式，依上說明，係為實現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
    項第4款之立法意旨，而就「居家檢疫」為目的性擴張解釋
    ，並未逸脫該條款之法規範意旨，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
    問題。次查，指揮中心發布0625新聞稿及衛生福利部以037
    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係審酌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
    之Delta變異株出現，具有高傳染力，依世界衛生組織於110
    年6月22日發布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
    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顯示，全球已逾85國
    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疫苗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
    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18日、25日發布病例數回升之資訊
    ，惟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涵蓋率尚低。另於11
    0年6月6日曾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之祖孫，
    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
    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
    之事件，經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
    高重症住院之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
    家隔離或檢疫之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之可能性
    ，有提升管制強度之必要，所為決定，另為原判決所是認。
    是上訴人以原處分要求自外國入境之被上訴人於防疫旅館進
    行居家檢疫，使其於可能具感染風險之危險期與外界隔離，
    有助於達成傳染病防治法杜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
    生命與身體健康之立法目的，固屬控制疫情之有效手段。然
    觀諸0625新聞稿及037號公告，將原本對於自國外入境人員
    所採取得在住家實施居家檢疫之措施，改變為在集中檢疫所
    或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所考量之上述因素，僅能說明
    Delta變異株因在以色列、英國、祕魯等0625新聞稿所列重
    點高風險國家廣泛流行，以致自該等國家入境之人員可能具
    有高度傳染風險，因而堪認要求其等入境後應入住政府設立
    之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之集中檢疫，有其正當性，
    無從據以論斷自非屬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罹患COVID-19
    之風險亦大幅提升，僅採取原本在自宅進行居家檢疫之較小
    侵害方式，已不足以有效達成避免傳染病蔓延之目的，而有
    一律命其等自付費用入住防疫旅館實施檢疫之必要性。則上
    訴人對於並非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人，未先行審究其等
    之住家是否有獨立房間及衛浴設備，可達成與入住防疫旅館
    相同之隔離效果，並得使其等在熟悉環境進行檢疫且無須額
    外支付住宿費用，為對自非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侵害較小
    之方式，卻逕循0625新聞稿採取之管制模式，以原處分令被
    上訴人自費入住防疫旅館實施居家檢疫，所為防疫措施之選
    擇，顯非就所存在多數防疫方法之有效性與侵害程度進行比
    較衡量後，採取對被上訴人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與必要性
    原則有違，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訴請確認原
    處分違法，為有理由。原判決以關於居家檢疫之方式，涉及
    人身自由受剝奪之程度，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指揮中
    心以發布0625新聞稿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
    令之程序，上訴人依該新聞稿作成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又上訴人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將被上訴
    人入境當日即受居家檢疫處分拘束之始日扣除，致原處分剝
    奪被上訴人之人身自由實質上已逾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之隔離
    期間14日，另違反比例原則等語，一則忽略原處分係依據法
    律位階之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而作成，至於上訴
    人以原處分所採取居家檢疫措施是否符合該條文所定要件，
    乃其於具體個案涵攝適用該法律規定正確與否之問題，無涉
    法律保留原則之違反；再則未慮及原處分關於居家檢疫期間
    之記載方式，係將起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均予特定，並非載為
    一定日數之期間，並不生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或第5項有
    關期間之計算應否扣除始日之問題，故對於法律保留原則與
    行政程序法第48條之解釋適用，均有未洽。且原判決未就原
    處分是否合於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1款至第3款之規定，逐一
    審查，僅因原處分令被上訴人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期
    間，合計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感染者接觸之人應予隔離
    之最低日數14日，即認定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理由亦欠完
    備，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所持上述理由不當，固非無據
    。惟原判決認為原處分因違反比例原則而應確認為違法之結
    論，依上說明，尚無不合，故仍應予維持。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1號
上  訴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莊人祥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  律師
            謝怡宣  律師  
被 上訴 人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  律師
            李郁婷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代表人由周志浩變更為莊人祥，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被上訴人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人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上開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接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後，於110年9月30日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被上訴人起訴之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與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於該日至同年9月5日在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之居家檢疫，期滿解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至同年9月12日，故於被上訴人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之可能，被上訴人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之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之法定要件可言，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自始之處分違法確認訴訟」。
　㈡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所定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人辦理，上訴人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屬上開公告授權範圍，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之違法。
　㈢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得自由指定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不限民法上之住所，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衡諸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之概括規定，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之檢疫類型。惟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方式、措施等，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衛生福利部於109年4月13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下稱293號公告），另於110年7月22日作成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之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所定法規命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規制效力。
　㈣上訴人以原處分對被上訴人形成之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依037號公告規定，居家檢疫地點包括住家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處所進行檢疫及其期間，037號公告則無規範，上訴人實係依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的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居家檢疫。惟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之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具法規命令性質之037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指揮中心亦無取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發布法規命令之權限，其竟以一紙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由之檢疫措施重要內容，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
  ㈤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之強制隔離措施，係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應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上訴人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暫時性指引，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上訴人據此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又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於037號公告作成時，仍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之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之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之日數，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原處分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應已違反比例原則。上訴人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主張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當日之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濟，不應計入檢疫日數，惟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其人身自由即因檢疫處分受拘束，且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之立法說明，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之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之起始日。上訴人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等語，因而確認原處分為違法。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茲論述如下：　　
  ㈠首按「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訟，不在此限。」分別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所規定。違法行政處分之救濟本應提起撤銷訴訟者，若因行政處分在提起行政訴訟前已經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此時提起撤銷訴訟並無實益，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乃賦予人民就此情形得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訴訟，使人民在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享有完全之權利保護，以貫徹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提起撤銷訴訟前行政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情形有二種，其一為因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事由而遲誤救濟期間後，行政處分始因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者，基於確認訴訟之補充性，即無容許人民於行政處分發生形式存續力後，另提起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之餘地，此即為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確認訴訟補充性立法意旨所在。惟另一情形，即行政處分在法定救濟期間內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致受處分人未能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起訴願或撤銷訴訟，即無可歸責於受處分人之遲誤救濟期間可言，如受處分人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應認仍得逕向行政法院提起確認行政處分違法之訴，不受法定救濟期間規定之限制。查原處分係命被上訴人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入境當日收受原處分之送達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於被上訴人收受送達後，於自翌日起算30日之訴願不變期間屆滿前，即已執行且無回復原狀可能，原判決因認被上訴人無對原處分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的實益及必要，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提起處分違法確認訴訟，依上說明，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書狀，自承係因使用電子檔隔離處分書，一時不察有救濟教示，致未及提起訴願，顯有可歸責事由；原判決認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無違補充性原則，有適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乃忽略本件原處分於具有形式存續力前即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情形，尚非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適用範圍，並無可採。
　㈡次按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第3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五類傳染病：指前4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衛生福利部依同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上訴人辦理，另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5類法定傳染病。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目的，係透過限制自感染區入境、曾經或疑似接觸傳染病病人、已罹患傳染病或疑似染病之人，僅得於一定空間內活動，以防止傳染病之蔓延，維護國人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惟對於入境者採行居家檢疫措施，使人民身體於一定期間內受拘束在特定空間內，不得依自己意願離去，乃對人身自由加諸限制，自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該款所稱「居家檢疫」，依一般社會通念，係指於受檢疫者之住家進行檢疫，然自感染區入境之人在國內未必有固定住居所，或雖有固定住居所，然因獨居，如全然與外界隔絕，將無法自理生活，縱非獨居，亦可能有因家中有高齡者或嬰幼兒等抵抗力較弱之人，同住將增加其等感染風險，顯非適合等情形，是基於該規定所欲實現之立法目的，對於「居家檢疫」一詞，固得採取目的性擴張解釋，及於可供受檢疫者在檢疫期間居住使用之特定空間，以符合法條規範意旨。然而，主管機關究於何時得採取命受檢疫者於住家以外處所（如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措施及居家檢疫期間之長短等事項，應由傳染病防治法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等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如尚存在其他得以有效達成防疫目的之方法時，主管機關應衡量各種方法對於人民權益侵害之程度後，選擇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為之，始無違反必要性原則。
　㈢經查，世界衛生組織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之人，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先於109年4月13日以293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稱居家檢疫注意事項），依該注意事項規定，自國外返臺之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指揮中心嗣於110年6月25日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指巴西、印度、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7國，下合稱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之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亦於110年7月22日以037號公告修正居家檢疫注意事項，增列包括「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在內之檢疫措施。被上訴人於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加州返臺入境，上訴人於同日作成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等事項，被上訴人乃於110年8月22日入住位於新北市深坑區之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是以，原處分表明上訴人係因被上訴人自國外入境，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施行同條第1項第4款之居家檢疫措施，所採取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方式，依上說明，係為實現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之立法意旨，而就「居家檢疫」為目的性擴張解釋，並未逸脫該條款之法規範意旨，尚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問題。次查，指揮中心發布0625新聞稿及衛生福利部以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係審酌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之Delta變異株出現，具有高傳染力，依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月22日發布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顯示，全球已逾85國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疫苗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18日、25日發布病例數回升之資訊，惟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涵蓋率尚低。另於110年6月6日曾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之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之事件，經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院之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檢疫之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之可能性，有提升管制強度之必要，所為決定，另為原判決所是認。是上訴人以原處分要求自外國入境之被上訴人於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使其於可能具感染風險之危險期與外界隔離，有助於達成傳染病防治法杜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之立法目的，固屬控制疫情之有效手段。然觀諸0625新聞稿及037號公告，將原本對於自國外入境人員所採取得在住家實施居家檢疫之措施，改變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所考量之上述因素，僅能說明Delta變異株因在以色列、英國、祕魯等0625新聞稿所列重點高風險國家廣泛流行，以致自該等國家入境之人員可能具有高度傳染風險，因而堪認要求其等入境後應入住政府設立之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之集中檢疫，有其正當性，無從據以論斷自非屬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罹患COVID-19之風險亦大幅提升，僅採取原本在自宅進行居家檢疫之較小侵害方式，已不足以有效達成避免傳染病蔓延之目的，而有一律命其等自付費用入住防疫旅館實施檢疫之必要性。則上訴人對於並非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之人，未先行審究其等之住家是否有獨立房間及衛浴設備，可達成與入住防疫旅館相同之隔離效果，並得使其等在熟悉環境進行檢疫且無須額外支付住宿費用，為對自非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侵害較小之方式，卻逕循0625新聞稿採取之管制模式，以原處分令被上訴人自費入住防疫旅館實施居家檢疫，所為防疫措施之選擇，顯非就所存在多數防疫方法之有效性與侵害程度進行比較衡量後，採取對被上訴人侵害程度最小之方法，與必要性原則有違，被上訴人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原判決以關於居家檢疫之方式，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之程度，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指揮中心以發布0625新聞稿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之程序，上訴人依該新聞稿作成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又上訴人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將被上訴人入境當日即受居家檢疫處分拘束之始日扣除，致原處分剝奪被上訴人之人身自由實質上已逾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之隔離期間14日，另違反比例原則等語，一則忽略原處分係依據法律位階之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而作成，至於上訴人以原處分所採取居家檢疫措施是否符合該條文所定要件，乃其於具體個案涵攝適用該法律規定正確與否之問題，無涉法律保留原則之違反；再則未慮及原處分關於居家檢疫期間之記載方式，係將起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均予特定，並非載為一定日數之期間，並不生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或第5項有關期間之計算應否扣除始日之問題，故對於法律保留原則與行政程序法第48條之解釋適用，均有未洽。且原判決未就原處分是否合於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1款至第3款之規定，逐一審查，僅因原處分令被上訴人在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之期間，合計超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感染者接觸之人應予隔離之最低日數14日，即認定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理由亦欠完備，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所持上述理由不當，固非無據。惟原判決認為原處分因違反比例原則而應確認為違法之結論，依上說明，尚無不合，故仍應予維持。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確認原處分違法，結論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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